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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科 技 大 学 文 件 
 

校财〔2020〕1号 

                        

 

 

校内各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学生住宿费管理办法》经 2020 年第十七次

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电子科技大学 

2020年 8月 3日 



 
—2—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

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教财〔2006〕2 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

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目录清

单的通知》（川财税〔2019〕13号），为加强住宿费收费、退费管

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凡在学校住宿的学生应足额交纳住宿费，在报到注

册前缴清。住宿费按学年交纳，每学年按 10个月计算。 

第二条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办理助学

贷款期间可先入住学生宿舍，缓交住宿费。 

第三条  学校严格执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的住

宿费收费标准；学生宿舍有调整的，费用按相应标准及月份分段

计算，调整当月按住宿标准低的执行。 

第四条  学生因休学、复学、退学、出国、回国、走读等原

因产生住宿变更的，住宿费按月退（收）费。办理手续当月，住

宿时间在 15天（含）以内的按半月收费，超过 15天按月收费。

学生在后勤保障部完成入住、调宿、退宿手续后，开具《住宿变

更证明》，计划财务处根据《住宿变更证明》给学生办理退（收）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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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原因未到校住宿的，住宿费按天退费，

一年按 300天计算。 

第五条  利用学生宿舍空闲床位，为夏令营、冬令营、学生

竞赛等人员提供住宿的，申请住宿部门需先组织缴纳住宿费，方

可安排入住。费用按宿舍标准及住宿时间计算，15天（含）以内

的按半月收，超过 15天按月收。 

第六条  对欠缴住宿费的学生，学院负责向学生家长通报欠

费情况，督促尽快缴费。 

对于无故欠费并拒不缴费的学生，学院负责宿舍清退工作，

学工部、研究生院记入学生信用档案，后勤保障部不予提供住宿

条件等。 

第七条  学校治理教育乱收费领导小组对日常住宿收费管

理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八条  搭建信息平台，实现财务与教务、学工、研究生、

后勤、继教等部门间数据共享，提高收费、退费管理服务水平及

效率。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与本规定相冲突的学

校原相关条款自动作废。 

第十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 

 

电子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年 8月 6日印发 

 


